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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中共晋江市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动植物
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人民政府（办事处）：
根据《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闽农人〔2023〕1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委编办制定了《晋江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中共晋江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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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事关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理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制机制，明确机构定位，提升专业能力，务实基层基础，确保活有人干、事有人管。为切实加强我市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根据《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闽农人〔2023〕1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积极防御、主动治理、人病兽防、关口前移”，压实属地责任，统筹调整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工作力量，优化存量、补充增量，配齐配强专业人员，实行定责定岗定人，全链条做好动植物疫病防控各项工作，为筑牢生物安全屏障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任务
（一）强化动植物疫病监测预警。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监测预警网络建设，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检测和诊断能力，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应对。
（二）强化动植物疫病防控指导。指导生产者采取免疫、消毒、生物防治、安全用药、监测净化等综合措施，有效防控动植物疫病。组织开展动植物疫病区域化管理等工作，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绿色防控。
（三）强化动植物检疫监管。依法落实产地检疫、屠宰检疫、调运监管、检疫性有害生物普查等制度。加强对生产经营主体的日常监管，严防动植物疫情传播蔓延。
（四）强化动植物疫情应急处置。制订动植物疫病防控应急预案和实施方案，加强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做好防疫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调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重大动植物疫病报告、处理等措施。
三、主要措施
（一）健全防控机构
将动植物疫病防控职能全面落实到各承担单位，强化协调配合，提高履职整体效能。市农业农村局依法承担全市动植物疫病监测预警、防控指导、检疫监管、应急处置等相关职能和上级部署的工作任务。各镇（街道）负责本辖区动植物疫病防控（含水生动物，下同）工作。市镇（街道）两级动植物疫病防控机构在岗位设置上，要设置与职责任务相匹配的动物（含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动物检疫、植保植检等专业技术岗位。
（二）调整充实人员
市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要综合考虑畜禽水产养殖数量、养殖密度、农作物种植面积、病虫害发生种类、防控指导市域面积等因素，配足配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动物检疫和植保植检专业人员，确保工作有人干、干得好。确需要增加工作力量的，应从内部调剂保障。同时，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配备动物检疫辅助人员、村级农民技术员（动物防疫岗位、植保岗位和渔技岗位人员）。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9〕31号）要求，在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足额配备官方兽医，大型、中小型生猪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分别配备不少于10人、5人和2人。设立动物产地检疫申报点的镇（街道），应根据畜禽水产养殖数量适当增加人员力量，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官方兽医（含渔业官方兽医）。
（三）完善工作机制
1.强化部门联防联控。市农业农村局要加强与市卫健局、林业园林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等部门协作配合，开展人兽共患病、水生动物疫病、动植物疫病联防联控、统防统治、应急处置、强化信息共享和措施联动，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技术指导，形成防控合力。市委编办、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在事业人员调配上加大向市镇（街道）两级动植物疫病防控队伍倾斜力度，优先满足需求。
2.完善工作推动机制。进一步理顺行业监管和农业综合执法关系，建立动物卫生监督、植保植检执法全程紧密协作机制，促进职能有效衔接，确保全链条治理。完善动植物疫情监测预警和分级响应机制，拓宽信息报告渠道，细化报告责任，建立疫情报告首问负责制。压实镇（街道）政府责任，将动植物疫病防控职责纳入镇（街道）属地事项责任清单。完善市镇（街道）联动机制，推动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
3.完善人员管理机制。推动工作力量下沉，鼓励市镇（街道）两级动植物疫病防控技术人员下村下场下田为养殖场和种植户服务，开展动植物疫病监测防控信息和政策宣传、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建立完善市镇（街道）动植物疫病防控工作人员考核制度，将下乡进村服务的工作量和实绩作为人员考评的主要指标，市级人员每年不少于三分之一时间下乡服务，镇（街道）人员每年不少于二分之一时间进村服务。对下乡、进村指导工作有力、成效突出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
（四）提升专业能力
1.优化岗位人员，强化激励措施。要通过公开招聘等方式，及时补充市镇（街道）两级动物防疫、植保植检等专业技术人员。要明确岗位条件、强化岗位准入，严格按要求招聘和选用专业人员，确保人员主要从事动植物疫病防控工作。市级动植物疫病防控岗位原则上专业技术岗位应不低于80%，镇（街道）动植物疫病防控岗位应主要为专业技术岗位，尽快排查清理机构中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位等问题，确保专业干部回归本职岗位。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人才储备，优化动植物疫病防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将职务职级晋升和职称评定、表彰奖励向业绩突出、考核优秀的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人员倾斜。保障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人员的福利待遇，落实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
2.加强队伍培训，强化条件保障。加强基层动植物防疫专业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对各镇（街道）动植物疫病防控人员每2年轮训一次，对村级动植物疫病防控人员每年轮训一次。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机构条件建设，推进动植物疫病防控信息化。加快推进动植物疫病防控社会化服务，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按照统筹利用、资源整合的原则，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实验室建设，配齐相关设施设备，提高监测预警能力。
四、组织实施
各镇（街道）要准备把握总体要求，把动植物疫病防控工作纳入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一体谋划，切实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工作力量，确保不出现“线断、网破、人散”现象，确保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情况纳入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内容。市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要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落实好各项具体任务，确保实现动植物疫病防控责任明确到机构、明确到岗位、明确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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